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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广灵县重大节假日期间关于规范
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灵县重大节假日期间关于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广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5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广灵县重大节假日期间关于规范旅游市场
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重大节假日期间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整治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着力解决影响广大游客旅游体验的主要矛盾和重点问题，全面优化旅游市场消费环境，持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清单、常态联席、齐抓共管、惩戒并举”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党委政府属地管理、相关职能部门专项监管、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等作用，建立健全权责明确、执法有力、经营规范、处置有效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和游客投诉处置机制，着力解决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侵害游客权益和不文明旅游行为等突出问题，营造诚信经营、公平竞争、文明有序、高效便捷的旅游市场消费环境，不断增强旅游市场秩序治理能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
二、工作任务
紧紧围绕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两个重点，突出整治旅游消费、旅游公共服务、旅游景区、旅游相关要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旅游氛围营造专项行动
强化宣传引导，向全县人民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县人民关注广灵旅游，呵护广灵旅游，人人维护广灵旅游形象，主动讲好广灵故事，积极传播广灵声音，宣传广灵、推介广灵。（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工信局、县市场监管局）
（二）旅游景区及其周边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景区内部重点整治环境卫生、景区公厕、景区绿化、景区标识标牌、“黑导”“黑车”及景区内商贩摊铺、经营价格、居民村落环境、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游乐设施安全隐患等相关问题；景区外部重点整治景区外围道路交通秩序、周边公交场站及社会停车场秩序、周边环境卫生及旅游餐饮经营秩序、乱摆摊设点、流动摊贩、餐饮价格、黄牛拉客、欺客宰客等相关问题。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告知、提醒、规劝等文明旅游引导活动。（责任单位：县文旅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市容环卫中心）
（三）旅游住宿服务优化提升专项行动
加强对全县住宿行业的常态化检查，提升住宿行业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不定期对住宿行业卫生状况、食品安全、消防安全、设施设备保养等重点环节开展抽查。加强对民宿、农家乐等旅游住宿新业态的引导和管理，督促住宿行业认真落实标准化、规范化服务，积极探索个性化、特色化服务，持续提高服务水平。（责任单位：县工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四）旅行社和导游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以不合理低价组织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通过合同外加点收费等欺客宰客、无资质经营旅游业务、无导游资格执业、虚假广告以及出境旅游事前教育、行中引导、行后总结制度不落实，领队文明旅游教育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违规行为。（责任单位：县文旅局）
（五）餐饮市场及旅游购物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制售假冒伪劣旅游商品、强买强卖、欺骗旅游消费者，餐饮单位、购物场所不明码标价、“两份菜单”以及旅游旺季出现的“天价房”“天价菜”等价格突出问题，着力提升餐饮服务和菜品质量。同时，多渠道倡导“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良好风尚。（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工信局）
（六）交通场站及周边秩序整治专项行动
在汽车客运站开展交通场站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拉客抢客、“黑车”等非法营运行为；出租车不按规定滞留待客和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以及围追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县公安交警大队）
（七）县城环卫及公共厕所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县城广场，公园和城乡结合部、城景结合部环境“脏、乱、差”、占道经营以及公共厕所标志不明、设施缺损、保洁不到位等问题。（责任单位：县市容环卫中心)
（八）旅游景区宗教场所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查处景区宗教场所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制止和打击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兜售香、烛，打卦算命，诱导布施等欺诈（骗）
游客、借教敛财的行为。（责任单位：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三、工作职责
（一）各乡（镇）人民政府：优化乡村旅游环境，对所辖乡村旅游景点、农家乐经营户进行全面检查，认真做好乡村旅游接待和安全管理工作；保护乡村旅游资源，开展文明旅游宣传，配合抓好各乡（镇）涉旅场所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工作。
（二）文旅部门：牵头组织全县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工作，依法查处旅行社组织“不合理低价游”、强迫和变相强迫消费、违反旅游合同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旅行社落实出境旅游事前教育、行中引导、行后总结等相关制度；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旅游景区及周边环境专项整治，组织查处“黑社”“黑导”等非法经营行为；主动配合参与打击旅游行业的“黑车”“黑店”等非法经营行为；加强旅游经营场所合法经营的指导和协调，引导加强行业自律、文明诚信经营。
（三）公安部门：以旅游景区、购物场所、旅游交通站点为重点，全面梳理涉及旅游市场秩序的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线索，加大侦查和整治力度；对占道拦车拉客、强买强卖商品、强迫游客接受服务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予以查处；对扰乱旅游市场的突出治安问题，实行挂牌督办；做好旅游景区人员密集部位的治安管控工作，指导旅游从业单位落实内部保卫、消防安全等措施。
（四）公安交警部门：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发现交通拥堵状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疏堵保畅；在涉旅重点区域道路两侧，视情况合理增设停车位；牵头排查治理道路安全隐患，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五）网信部门：协助处理网上虚假旅游信息；协助查处发布误导、欺诈消费者等虚假旅游信息的违法违规网站和相关账号等；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处置涉旅舆情。
（六）市容部门：负责开展环境卫生及公共厕所综合整治，依据职责配合相关部门加大对广场、公园、汽车站等县城重点区域及周边道路沿线环境卫生的整治力度；依据职责配合相关部门加大对各旅游景区周边道路沿线市容环境卫生的整治力度，引导非机动车有序停放；推动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依法查处擅自占用公共场所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负责县城广场、公园的绿化美化、秩序维护；保持广场、公园环境卫生整洁，标识标志规范、美观、清晰、准确。
（七）交通运输部门：牵头组织汽车站、公交站台及其周边秩序、旅游客运市场的整治；负责道路运输市场的监管，依法查处旅游客运车辆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依法查处无资质经营旅游客运行为，引导企业签订规范的旅游包车合同；妥善处理管养公路沿线在交通运输部门产权范围内设置的指示牌遮挡行为；开通并完善至重点景区的旅游客运线路，严肃整治汽车客运站及景区周边“黑车”尾追揽客、非法载客等现象；加强对公交车、出租车司驾人员的教育和培训，规范服务行为；依法查处出租车抢客、甩客、拼客等行为。
（八）工信（商务）部门：加强对住宿业的行业监管力度，引导支持旅游购物单位连锁化、品牌化、规范化发展，配合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
（九）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旅游市场价格监管，规范明码标价，严厉打击“天价房”“天价菜”等各类价格违法行为；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行为，虚假宣传、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虚假旅游服务广告、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加强景区及周边餐饮行业食品安全监管，规范食品生产经营秩序，确保游客饮食安全。
（十）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旅游景区宗教场所整治，指导、监督旅游景区宗教场所活动，查处景区宗教违法违规行为。
（十一）县消防救援大队：配合主管部门对旅游行业消防安全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指导，组织对宾馆饭店、景区等旅游经营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整改火险隐患，依法查处消防违法行为。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认真落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强领导、主动作为、密切配合、扎实推进，形成党委政府牵头、部门联合、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各相关部门要督促指导各类涉旅市场主体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各类规章制度，强化员工培训，不断提升员工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
（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各乡（镇）、各部门要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形成部门联勤联动、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有力打击扰乱旅游市场的各种不法行为。要建立快速处置工作机制，对破坏旅游市场秩序、有损旅游形象的各类问题，主动出击、快速处置，将矛盾化解在早、问题处理在小，坚决防止纠纷扩大、舆情发酵、问题延伸；建立涉旅投诉综合处理机制，对外公布投诉举报电话，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优化投诉处理流程，不推诿、不扯皮，对上级转办、移交的各类问题妥善处理、按时办结。
[bookmark: _GoBack]（三）提升执法检查效能。各乡（镇）、各部门要突出重点领域、重点时段、重点环节和重点区域，针对“天价房”、“天价菜”、食品安全、“黑社黑导”等，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进行重点打击。对破坏旅游环境的行为，施行“零容忍”。做好行刑衔接，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关部门要及时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起到警示、震慑的效果。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升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坚决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提高法治意识，坚持依法执法、文明执法，大力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执法工作机制，避免反复骚扰经营单位，更不能出现乱执法、乱罚款等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
（四）强化服务保障。各乡（镇）、各部门要统筹协调，做好旅游服务保障，紧紧围绕停车难、如厕难等突出问题，充分利用各类闲置场地增设公共停车场，在保障道路通畅安全和充分评估交通通行情况基础上合理增设临时泊位和出租车即停即走泊位；号召全县企事业单位尽可能将内部停车场和厕所对外开放，在明显位置增设停车场和厕所指引标识，不断提升对游客基本需求的服务保障能力。
（五）组建工作专班。县委、县政府从文旅、市场监管、公安、交警、交通运输、工信等部门抽调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政策法规精、工作作风硬的业务骨干组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提前分析研判旅游市场形势，及时发布景区流量、道路状况、气象预报等各类预警信息，妥善处置各类涉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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